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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划分就是将一个地域的行政区域分为城镇和乡村。根据国家规定的城乡划分标准，以居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为最小

际建设为依据划分出镇中心区、镇乡结合区和特殊区域。划分的结果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地域的城镇化发展情况。县级做为基层的行政区域，建制

且除县城区外，大部分建制镇都未设居民委员会，每个镇区都是镇乡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似断而连的各种实际建设及农田连成一片，中间

显，要想真正的划分城镇与农村，把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剔除出去，工作难度与工作量十分巨大，笔者参与了自始至终的划分工作，遇到了一些

法，并对此项工作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一、城乡划分的难点 

  1、镇乡界限模糊，归属方向不明确 

  要真正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划出一条有严格科学意义的界线绝非易事。古代筑有城墙，城圈以内尽管也常常有大片农田，但城墙毕竟可以作

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县级城乡统筹方略的实施，城镇建设逐步扩大，居民生活日渐提高，大批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建

扩大，县政府驻地镇的建设已经延展到相邻的镇域上，变成了中心区和包括外围若干城镇在内的城郊的复合体。城市到乡村的渐变特点和复杂

一个城市消失和乡村开始的明显的标志点。 

  2、地域连接交叉，纳入范围不清晰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城乡划分的标准，这次的城乡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实际建设的连接情况，村内公共设施与镇政府驻地连接且没有农业用地的

部分农业用地的为部分连接，有农业用地和其它非建设用地隔开的不作为连接。但在实际划分工作中，县政府驻地公共设施建设已超出驻地镇

的部分村级地域，而这些村域仅一部分被征用，一部分仍被用于农业耕种，如果我们将视点小范围近距离放大，那么在这个与县城地域相接的村庄里，一部分

县城的土地被征用，但仍有小块的土地间隔于村驻地之间，而这种情况在县政府驻地的四周普遍存在，如果按照“连接”的意义，似乎又不连

是近在咫尺，居民的生活基本城镇化，大部分人长期从事非农产业，这种情况是否应撇开概念，视同连接？ 

  近年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撤乡并镇，原来的小乡并成大镇，使得整个镇的行政区域扩大，行政办公地点也随之迁址，但撤消后的原乡级

丝毫没有减少，如直接用连接的方式从镇政府驻地向外以实际建设延伸，有可能原来的乡级政府驻地与现在的镇政府驻地之间被大片耕地所隔

能算做连接，只能归属为农村，但其居民又无耕地，都从事商业、服务业等工作，收入完全取决于非农业，这样的人口怎能归属到农村，怎么

算？ 

  3、流动人口增加，城镇人口难界定 

  我们划分城镇与乡村，最大的目的在于计算某一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计算时要运用到人口指标，我们通常采用户籍人口来计算。随着外出

动人员的群体不断扩大，有的外出务工人员长年居住在城镇，而户口仍留在原籍，像这一部分人已然不是纯意义上的农民。另外，还有长期居住在城

如果我们在划分城乡的时候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则这部分人仍作为乡村人口而不参与城镇化水平的计算，这样计算出的结果就不能真正代表

按常住人口计算又缺乏必要的统计手段，难以准确统计常住人口的分布情况，给城镇化的准确计算带来一定的困难。 

  二、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城乡划分的难点，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调研力度，细化划分标准 

  城乡皆有，彼此不同，每一区域内都有不同的地理特征及建设差异，有些实际存在的问题如果太条例化，就会影响整个区域的最终结果。加

实地查看，对于一些复杂交错的建设情况，搞准查实，对于一些特例，给予明细的标注，这样便于提高城乡划分的工作质量。 

  2、加大组织力度，提高工作效率 

  城乡划分是客观反映社会人口分布情况和城镇建设情况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行政区划变动情况、土地利用、城镇规



题，涉及到公安、民政、建设等部门，如单靠统计上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需要由政府牵头，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境和工作条件，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3、加深综合运用，促进农业普查 

  这次城乡划分工作与农业普查工作要有机结合，要准确界定农业普查的区域范围，为了保证划分的工作质量，必须首先认真学习农业普查


